
潤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
風險管理政策與運作情形 

一、風險管理政策 

為強化公司治理、健全營運與永續發展，建立全面性風險管理文化，

並作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依據，本公司業已於 110 年 10 月 21 日經董

事會通過訂定「風險管理辦法」，作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。 

二、風險管理範疇 

本公司各層級之風險管理包含「策略佈局風險」、「營運管理風險」、「財

務運作風險」、「危害事件風險」及「其他風險」等，各項風險之辨識、

衡量、監控與報告等流程，應配合經營環境、業務與營運活動之變動

適時調整。 

三、風險管理組織 

1.董事會 

本公司董事會為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單位，以遵循法令、推動

並落實公司整體營運風險管理為目標，明確瞭解永續經營所面臨之

風險，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。 

2.經營管理會議 

由總經理或相關營運主管所主持之主管會議或營運會議，負責審核

控管各權責部門所啟動的各項計畫及專案的風險評估及應變指揮 。 

3.權責部門 

各部處級之主管負有風險管理之責任，負責分析、監控及預防所屬

單位內之相關風險，確保風險控管機制與程序能有效執行。 

4.稽核單位 

負責督導各權責部門遵循核決權限與相關風險管理辦法及程序，以

確保全體員工之風險管理意識及執行成效。 

 

 



四、運作情形 

本公司董事會於 110 年 10 月 21 日通過訂定「風險管理辦法」，並於 110 
年 12 月 24 日向本屆第六次董事會報告 110 年風險管理運作情形，相

關內容簡述如下： 

1.策略風險：依營建產業變化，設定策略目標，並配合預算控管，掌控

公司經營方向，110 年訂定策略目標及預算共計 1 次。 

2.營運風險：每周定期或不定期召開主管會議及相關會議，逐項討論各

建案之銷售等相關細節。110 年至少召開主管會議 40 次以上。 

3.財務風險：本公司不從事高風險投資，並另制定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

程序」及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等相關辦法，以降低財務風險。 

4.法律風險：營運活動中，除遵循相關法規外並依程序審核及檢視所簽

訂之契約，其法律效力、有無疏漏、規範不周等，以維護公司最大利

益。 

5.資訊安全風險：110 年度本公司並未發現任何重大的網絡攻擊或事

件，已經或可能將對公司業務及營運產生重大不利影響，也未曾涉入

任何與此有關的法律案件或監管調查，並於 110 年 12 月 24 日向本

屆第六次董事會報告本公司「資訊安全風險管理情形」。 

6.危害風險：COVID-19 疫情全球蔓延，由集團管理部主導會同本公司

管理部採取之因應措施如下： 

(1)配合各級防疫需求，制定與實施疫情流行期間訪客與承攬商健康

聲明書與實名登記。 

(2)進出人員管制體溫量測及建置異常通報。 

(3)依防疫等級執行因應措施。 

(4)體溫監測、異常體溫通報。 

(5)規劃人員分組分區上班。 

(6)會議、活動、課程，建議暫停、延後或改採視訊辦理。 

(7)全額支付員工投保防疫險及疫苗險。 


